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1年度聲字第226號

聲  請  人  山海明永業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賴庭鵬 

訴訟代理人  畢溱倪律師

            呂靜玟律師

            鄭宇容律師

相  對  人  瀚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吳信誼 

訴訟代理人  吳佳育律師 

上列聲請人因與相對人間撤銷假扣押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司法事務官於中華民國一０七年八月二十一日

所為一０七年度司裁全字第七０六號假扣押裁定，關於准予假扣

押聲請人財產超過新臺幣壹佰玖拾肆萬陸仟陸佰陸拾柒元部分，

應予撤銷。

其餘聲請駁回。

聲請費用由相對人負擔百分之六十八，餘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人聲請意旨略以：相對人前主張為保全對伊有民法第54

4條規定因處理委任事務有過失及民法第226條第1項規定給

付不能之損害賠償債權（下稱本案請求）之強制執行，聲請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下稱桃園地院）司法事務官以民國107

年8月21日107年度司裁全字第706號裁定（下稱系爭假扣押

裁定）准其供擔保後對伊在桃園地院轄區內之財產在新臺幣

（下同）609萬元之範圍內為假扣押，相對人進而持系爭假

扣押裁定聲請桃園地院民事執行處對伊所有坐落桃園市○○

區○○路00號廠房及坐落土地（下稱假扣押標的）為假扣押

執行在案，然因相對人對伊所提本案請求訴訟，業經臺灣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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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地方法院108年度重訴字第562號（下稱第562號）判決、

本院109年度重上字第454號（下稱第454號）判決駁回，至

於相對人追加不當得利請求權，則非系爭假扣押裁定之保全

範圍，系爭假扣押裁定所命假扣押之情事已變更，況且伊名

下財產除假扣押標的外，尚有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

000號9樓之1不動產（下稱明水路不動產），上述財產扣除

抵押權擔保債權總額，殘值高於相對人主張損害賠償債權金

額，難謂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恐難執行之情，實無假扣押

必要，爰依民事訴訟法第530條第1項規定，聲請撤銷系爭假

扣押裁定等語。

二、相對人則以：系爭假扣押裁定所保全本案請求，包含伊所主

張聲請人已收受管理費用且委外代辦項目採實支實付方式，

聲請人應返還伊未實際支出之款項至少279萬6,500元之不當

得利請求，而此部分主張請求，業據第454號判決聲請人應

返還伊160萬元本息，並無聲請人所主張假扣押請求已經本

案判決無理由情況，再者，聲請人不僅迄今仍無清償意願，

且聲請人主張假扣押標的及其他不動產扣除抵押權擔保債權

總額後，仍足以清償伊所得請求債權並未可採，系爭假扣押

裁定請求事實及原因仍存在，聲請人請求撤銷系爭假扣押裁

定自屬無據等語資為抗辯。

三、按假扣押之原因消滅、債權人受本案敗訴判決確定或其他命

假扣押之情事變更者，債務人得聲請撤銷假扣押裁定。第1

項及前項聲請，向命假扣押之法院為之；如本案已繫屬者，

向本案法院為之。民事訴訟法第530條第1項、第4項定有明

文。查相對人前主張為保全其對聲請人有本案請求金額609

萬元之強制執行，聲請桃園地院准其供擔保後得對聲請人在

桃園地院轄區內財產假扣押，經桃園地院以系爭假扣押裁定

准其供擔保後對聲請人在桃園地院轄區內之財產在609萬元

之範圍內為假扣押，相對人進而持系爭假扣押裁定聲請桃園

地院民事執行處對聲請人所有假扣押標的為假扣押執行在案

事實，業據本院調閱桃園地院107年度司裁全字第706號、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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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年度全事聲字第58號、107年度司執全字第348號卷核閱屬

實（見本院卷第87頁）。又相對人對聲請人所提本案請求訴

訟，請求權基礎為先位依民法第544條、第245條之1第1項第

3款，備位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經第454號判決相對人

先位請求無理由，備位請求160萬元本息部分有理由，聲請

人就其敗訴部分提起上訴，相對人則對其敗訴部分未上訴而

已確定之情，則有第562號判決、第454號判決在卷可據（見

本院卷第19至53頁），並經調閱第454號卷查閱屬實。而聲

請人係於本院為第454號判決後，聲請人所提上訴於111年7

月22日因移審送卷而繫屬最高法院前為本件聲請，有聲請人

所提民事聲請撤銷假扣押狀（見本院卷第3頁）、本院民事

書記官辦案進行簿（見本院卷第387頁）可據，是聲請人向

本案請求訴訟所繫屬本院聲請撤銷系爭假扣押裁定，程序上

自合於上開管轄規定。

四、又按假扣押之原因消滅、債權人受本案敗訴判決確定或其他

命假扣押之情事變更者，債務人得聲請撤銷假扣押裁定。民

事訴訟法第530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假扣押原因消滅，係

指已無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而言，例如債權人

原以應在外國強制執行為假扣押原因者，現已得在國內強制

執行，或以債務人有隱匿財產之虞，現債務人已為債權人設

定抵押權等是；又所謂其他命假扣押之情事變更，則指債權

人依假扣押保全執行之請求已經消滅或經本案判決予以否認

或已喪失其聲請假扣押之權利各情形而言（最高法院83年度

台抗字第217號裁定、最高法院76年度台抗字第338號裁定參

照）。另按債權人之本案請求經判決一部敗訴確定時，就該

部分命假扣押之情事即屬變更，債務人自得依上開規定，聲

請撤銷該部分假扣押裁定（最高法院98年度台抗字第514號

裁定參照）。經查：

　㈠相對人聲請系爭假扣押裁定所保全本案請求，其中民法第54

4條規定因處理委任事務有過失之損害賠償請求，已經第454

號判決敗訴確定，至於民法第226條第1項規定給付不能之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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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賠償請求，相對人迄未提起本案訴訟，然本院審酌聲請人

曾依民事訴訟法第529條第1項規定，聲請命假扣押法院即桃

園地院以108年3月25日107年度司聲字第568號（下稱第568

號）裁定命相對人應於裁定送達後7日內，就系爭假扣押裁

定所欲保全執行之請求，向管轄法院起訴，經相對人陳報向

臺北地院起訴（即第562號事件）之情，則有本院所調閱第5

68號卷可據（見本院卷第127頁），可見相對人聲請系爭假

扣押裁定所保全本案請求，其中關於民法第226條第1項規定

給付不能之損害賠償請求，顯逾第568號裁定命相對人限期

起訴期限，聲請人已得按民事訴訟法第529條第4項規定，聲

請命假扣押之法院撤銷該部分假扣押裁定，聲請人主張該部

分假扣押已有情事變更之情，自屬有據。然相對人以系爭假

扣押裁定所保全本案請求，包含相對人所主張聲請人收受管

理費用且委外代辦項目採實支實付方式，聲請人應返還未實

際支出之款項至少279萬6,500元請求部分，則有民事假扣押

聲請狀可據（見本院卷第139、140頁），核相對人該部分主

張應係請求聲請人返還不當得利，此與相對人對聲請人所提

本案請求訴訟，備位聲明係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之情相

符，而第454號判決已審認相對人基於同一基礎事實主張備

位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聲請人給付160萬元本息為有理

由，可認系爭假扣押裁定所欲保全之本案請求範圍，除上開

160萬元及自108年4月23日起加計之法定遲延利息部分外，

其餘部分均經第454號判決相對人敗訴確定，依上開說明，

聲請人自得聲請法院撤銷已經確定判決否定部分之假扣押裁

定。而上開相對人所保全本案請求不當得利及其法定遲延利

息，參酌相對人上開請求金額本金已逾150萬元，為得上訴

第三審案件，並參考各級法院辦案期限實施要點規定，第

一、二、三審審判案件之辦案期限為1年4月、2年、1年，合

計為4年4個月，系爭假扣押裁定所保全債權金額本息合計為

194萬6,667元【計算式：(160萬元×5％×4年4月)+160萬元＝

194萬6,667元，元以下四捨五入】，逾此部分即應認命假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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押之情事已有變更而無保全之必要。

　㈡至於系爭假扣押裁定所欲保全之本案請求即於194萬6,667元

範圍內部分，聲請人雖另主張其名下財產除假扣押標的外，

尚有明水路不動產，按不動產估價報告書所載，假扣押標的

不動產之勘估標的物總值為4,675萬0,791元，高於該不動產

所設定擔保債權總金額為3,120萬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明

水路不動產之勘估標的物總值為7,939萬2,000元，亦高於該

不動產所設定擔保債權總金額為5,248萬8,000元之最高限額

抵押權，上述不動產扣除擔保債權後之價值仍足以清償相對

人所主張損害賠償債權金額，難謂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恐

難執行事實，假扣押原因已消滅云云，固據聲請人提出土地

及建物所有權狀（見本院卷第55至59頁）、不動產估價報告

書（見本院卷第62至71、167至385頁）為證。然查，系爭假

扣押裁定係以聲請人就本案保全請求迄無清償意願，且聲請

人曾於接受相對人委託處理事務後，將假扣押標的設定高額

抵押權向金融機構借款，有將財產為不利處分情事，且依實

價登錄資料所載，假扣押標的之價值顯不足以清償抵押債務

等情，認有假扣押必要之情，已有系爭假扣押裁定可據，則

縱認系爭假扣押標的與明水路不動產真有扣除擔保債權後之

價值高於相對人主張損害賠償債權金額之情，然不動產假扣

押經撤銷後，聲請人即得自由移轉或設定負擔，致相對人對

其之債權將來仍可能無法滿足受償，應認相對人上開不當得

利債權仍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情形存在，參

以相對人主張聲請人迄今仍斷然拒絕返還不當得利，且前曾

就不動產為設定抵押權增加負擔處分狀況既屬實，復迄未為

相對人設定抵押權，則難排除聲請人後續有就上開不動產再

為不利處分可能，相對人據此主張假扣押原因仍存在而無變

更之情，自屬可採，自難謂假扣押之原因確已消滅，則聲請

人請求撤銷系爭假扣押裁定所欲保全之本案請求即194萬6,6

67元範圍內部分，自屬無據。

　㈢綜上所述，聲請人主張系爭假扣押裁定所命假扣押之情事，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5



於逾系爭假扣押裁定所保全債權金額194萬6,667元部分已有

變更而無保全之必要，自屬可採，其聲請撤銷該部分扣押裁

定，自已符合民事訴訟法第530條第1項規定，為有理由，應

予准許，至於逾上開範圍部分之撤銷聲請，則無理由，不應

准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聲請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裁定如

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8 　　月　　12　　日

　　　　　　　　　民事第十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陳慧萍

                            法  官  戴嘉慧

                            法  官  陳杰正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

繳納抗告費新臺幣１千元。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8 　　月　　12　　日

　　　　　　　　　　　　　　書記官  林雅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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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1年度聲字第226號
聲  請  人  山海明永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賴庭鵬  
訴訟代理人  畢溱倪律師
            呂靜玟律師
            鄭宇容律師
相  對  人  瀚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信誼  
訴訟代理人  吳佳育律師 
上列聲請人因與相對人間撤銷假扣押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司法事務官於中華民國一０七年八月二十一日所為一０七年度司裁全字第七０六號假扣押裁定，關於准予假扣押聲請人財產超過新臺幣壹佰玖拾肆萬陸仟陸佰陸拾柒元部分，應予撤銷。
其餘聲請駁回。
聲請費用由相對人負擔百分之六十八，餘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人聲請意旨略以：相對人前主張為保全對伊有民法第544條規定因處理委任事務有過失及民法第226條第1項規定給付不能之損害賠償債權（下稱本案請求）之強制執行，聲請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下稱桃園地院）司法事務官以民國107年8月21日107年度司裁全字第706號裁定（下稱系爭假扣押裁定）准其供擔保後對伊在桃園地院轄區內之財產在新臺幣（下同）609萬元之範圍內為假扣押，相對人進而持系爭假扣押裁定聲請桃園地院民事執行處對伊所有坐落桃園市○○區○○路00號廠房及坐落土地（下稱假扣押標的）為假扣押執行在案，然因相對人對伊所提本案請求訴訟，業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8年度重訴字第562號（下稱第562號）判決、本院109年度重上字第454號（下稱第454號）判決駁回，至於相對人追加不當得利請求權，則非系爭假扣押裁定之保全範圍，系爭假扣押裁定所命假扣押之情事已變更，況且伊名下財產除假扣押標的外，尚有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000號9樓之1不動產（下稱明水路不動產），上述財產扣除抵押權擔保債權總額，殘值高於相對人主張損害賠償債權金額，難謂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恐難執行之情，實無假扣押必要，爰依民事訴訟法第530條第1項規定，聲請撤銷系爭假扣押裁定等語。
二、相對人則以：系爭假扣押裁定所保全本案請求，包含伊所主張聲請人已收受管理費用且委外代辦項目採實支實付方式，聲請人應返還伊未實際支出之款項至少279萬6,500元之不當得利請求，而此部分主張請求，業據第454號判決聲請人應返還伊160萬元本息，並無聲請人所主張假扣押請求已經本案判決無理由情況，再者，聲請人不僅迄今仍無清償意願，且聲請人主張假扣押標的及其他不動產扣除抵押權擔保債權總額後，仍足以清償伊所得請求債權並未可採，系爭假扣押裁定請求事實及原因仍存在，聲請人請求撤銷系爭假扣押裁定自屬無據等語資為抗辯。
三、按假扣押之原因消滅、債權人受本案敗訴判決確定或其他命假扣押之情事變更者，債務人得聲請撤銷假扣押裁定。第1項及前項聲請，向命假扣押之法院為之；如本案已繫屬者，向本案法院為之。民事訴訟法第530條第1項、第4項定有明文。查相對人前主張為保全其對聲請人有本案請求金額609萬元之強制執行，聲請桃園地院准其供擔保後得對聲請人在桃園地院轄區內財產假扣押，經桃園地院以系爭假扣押裁定准其供擔保後對聲請人在桃園地院轄區內之財產在609萬元之範圍內為假扣押，相對人進而持系爭假扣押裁定聲請桃園地院民事執行處對聲請人所有假扣押標的為假扣押執行在案事實，業據本院調閱桃園地院107年度司裁全字第706號、107年度全事聲字第58號、107年度司執全字第348號卷核閱屬實（見本院卷第87頁）。又相對人對聲請人所提本案請求訴訟，請求權基礎為先位依民法第544條、第245條之1第1項第3款，備位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經第454號判決相對人先位請求無理由，備位請求160萬元本息部分有理由，聲請人就其敗訴部分提起上訴，相對人則對其敗訴部分未上訴而已確定之情，則有第562號判決、第454號判決在卷可據（見本院卷第19至53頁），並經調閱第454號卷查閱屬實。而聲請人係於本院為第454號判決後，聲請人所提上訴於111年7月22日因移審送卷而繫屬最高法院前為本件聲請，有聲請人所提民事聲請撤銷假扣押狀（見本院卷第3頁）、本院民事書記官辦案進行簿（見本院卷第387頁）可據，是聲請人向本案請求訴訟所繫屬本院聲請撤銷系爭假扣押裁定，程序上自合於上開管轄規定。
四、又按假扣押之原因消滅、債權人受本案敗訴判決確定或其他命假扣押之情事變更者，債務人得聲請撤銷假扣押裁定。民事訴訟法第530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假扣押原因消滅，係指已無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而言，例如債權人原以應在外國強制執行為假扣押原因者，現已得在國內強制執行，或以債務人有隱匿財產之虞，現債務人已為債權人設定抵押權等是；又所謂其他命假扣押之情事變更，則指債權人依假扣押保全執行之請求已經消滅或經本案判決予以否認或已喪失其聲請假扣押之權利各情形而言（最高法院83年度台抗字第217號裁定、最高法院76年度台抗字第338號裁定參照）。另按債權人之本案請求經判決一部敗訴確定時，就該部分命假扣押之情事即屬變更，債務人自得依上開規定，聲請撤銷該部分假扣押裁定（最高法院98年度台抗字第514號裁定參照）。經查：
　㈠相對人聲請系爭假扣押裁定所保全本案請求，其中民法第544條規定因處理委任事務有過失之損害賠償請求，已經第454號判決敗訴確定，至於民法第226條第1項規定給付不能之損害賠償請求，相對人迄未提起本案訴訟，然本院審酌聲請人曾依民事訴訟法第529條第1項規定，聲請命假扣押法院即桃園地院以108年3月25日107年度司聲字第568號（下稱第568號）裁定命相對人應於裁定送達後7日內，就系爭假扣押裁定所欲保全執行之請求，向管轄法院起訴，經相對人陳報向臺北地院起訴（即第562號事件）之情，則有本院所調閱第568號卷可據（見本院卷第127頁），可見相對人聲請系爭假扣押裁定所保全本案請求，其中關於民法第226條第1項規定給付不能之損害賠償請求，顯逾第568號裁定命相對人限期起訴期限，聲請人已得按民事訴訟法第529條第4項規定，聲請命假扣押之法院撤銷該部分假扣押裁定，聲請人主張該部分假扣押已有情事變更之情，自屬有據。然相對人以系爭假扣押裁定所保全本案請求，包含相對人所主張聲請人收受管理費用且委外代辦項目採實支實付方式，聲請人應返還未實際支出之款項至少279萬6,500元請求部分，則有民事假扣押聲請狀可據（見本院卷第139、140頁），核相對人該部分主張應係請求聲請人返還不當得利，此與相對人對聲請人所提本案請求訴訟，備位聲明係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之情相符，而第454號判決已審認相對人基於同一基礎事實主張備位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聲請人給付160萬元本息為有理由，可認系爭假扣押裁定所欲保全之本案請求範圍，除上開160萬元及自108年4月23日起加計之法定遲延利息部分外，其餘部分均經第454號判決相對人敗訴確定，依上開說明，聲請人自得聲請法院撤銷已經確定判決否定部分之假扣押裁定。而上開相對人所保全本案請求不當得利及其法定遲延利息，參酌相對人上開請求金額本金已逾150萬元，為得上訴第三審案件，並參考各級法院辦案期限實施要點規定，第一、二、三審審判案件之辦案期限為1年4月、2年、1年，合計為4年4個月，系爭假扣押裁定所保全債權金額本息合計為194萬6,667元【計算式：(160萬元×5％×4年4月)+160萬元＝194萬6,667元，元以下四捨五入】，逾此部分即應認命假扣押之情事已有變更而無保全之必要。
　㈡至於系爭假扣押裁定所欲保全之本案請求即於194萬6,667元範圍內部分，聲請人雖另主張其名下財產除假扣押標的外，尚有明水路不動產，按不動產估價報告書所載，假扣押標的不動產之勘估標的物總值為4,675萬0,791元，高於該不動產所設定擔保債權總金額為3,120萬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明水路不動產之勘估標的物總值為7,939萬2,000元，亦高於該不動產所設定擔保債權總金額為5,248萬8,000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上述不動產扣除擔保債權後之價值仍足以清償相對人所主張損害賠償債權金額，難謂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恐難執行事實，假扣押原因已消滅云云，固據聲請人提出土地及建物所有權狀（見本院卷第55至59頁）、不動產估價報告書（見本院卷第62至71、167至385頁）為證。然查，系爭假扣押裁定係以聲請人就本案保全請求迄無清償意願，且聲請人曾於接受相對人委託處理事務後，將假扣押標的設定高額抵押權向金融機構借款，有將財產為不利處分情事，且依實價登錄資料所載，假扣押標的之價值顯不足以清償抵押債務等情，認有假扣押必要之情，已有系爭假扣押裁定可據，則縱認系爭假扣押標的與明水路不動產真有扣除擔保債權後之價值高於相對人主張損害賠償債權金額之情，然不動產假扣押經撤銷後，聲請人即得自由移轉或設定負擔，致相對人對其之債權將來仍可能無法滿足受償，應認相對人上開不當得利債權仍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情形存在，參以相對人主張聲請人迄今仍斷然拒絕返還不當得利，且前曾就不動產為設定抵押權增加負擔處分狀況既屬實，復迄未為相對人設定抵押權，則難排除聲請人後續有就上開不動產再為不利處分可能，相對人據此主張假扣押原因仍存在而無變更之情，自屬可採，自難謂假扣押之原因確已消滅，則聲請人請求撤銷系爭假扣押裁定所欲保全之本案請求即194萬6,667元範圍內部分，自屬無據。
　㈢綜上所述，聲請人主張系爭假扣押裁定所命假扣押之情事，於逾系爭假扣押裁定所保全債權金額194萬6,667元部分已有變更而無保全之必要，自屬可採，其聲請撤銷該部分扣押裁定，自已符合民事訴訟法第530條第1項規定，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至於逾上開範圍部分之撤銷聲請，則無理由，不應准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聲請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8 　　月　　12　　日
　　　　　　　　　民事第十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陳慧萍
                            法  官  戴嘉慧
                            法  官  陳杰正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繳納抗告費新臺幣１千元。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8 　　月　　12　　日
　　　　　　　　　　　　　　書記官  林雅瑩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1年度聲字第226號
聲  請  人  山海明永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賴庭鵬  
訴訟代理人  畢溱倪律師
            呂靜玟律師
            鄭宇容律師
相  對  人  瀚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信誼  
訴訟代理人  吳佳育律師 
上列聲請人因與相對人間撤銷假扣押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司法事務官於中華民國一０七年八月二十一日
所為一０七年度司裁全字第七０六號假扣押裁定，關於准予假扣押
聲請人財產超過新臺幣壹佰玖拾肆萬陸仟陸佰陸拾柒元部分，應
予撤銷。
其餘聲請駁回。
聲請費用由相對人負擔百分之六十八，餘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人聲請意旨略以：相對人前主張為保全對伊有民法第54
    4條規定因處理委任事務有過失及民法第226條第1項規定給
    付不能之損害賠償債權（下稱本案請求）之強制執行，聲請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下稱桃園地院）司法事務官以民國107
    年8月21日107年度司裁全字第706號裁定（下稱系爭假扣押
    裁定）准其供擔保後對伊在桃園地院轄區內之財產在新臺幣
    （下同）609萬元之範圍內為假扣押，相對人進而持系爭假
    扣押裁定聲請桃園地院民事執行處對伊所有坐落桃園市○○區
    ○○路00號廠房及坐落土地（下稱假扣押標的）為假扣押執行
    在案，然因相對人對伊所提本案請求訴訟，業經臺灣臺北地
    方法院108年度重訴字第562號（下稱第562號）判決、本院1
    09年度重上字第454號（下稱第454號）判決駁回，至於相對
    人追加不當得利請求權，則非系爭假扣押裁定之保全範圍，
    系爭假扣押裁定所命假扣押之情事已變更，況且伊名下財產
    除假扣押標的外，尚有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000號9樓之
    1不動產（下稱明水路不動產），上述財產扣除抵押權擔保
    債權總額，殘值高於相對人主張損害賠償債權金額，難謂有
    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恐難執行之情，實無假扣押必要，爰依
    民事訴訟法第530條第1項規定，聲請撤銷系爭假扣押裁定等
    語。
二、相對人則以：系爭假扣押裁定所保全本案請求，包含伊所主
    張聲請人已收受管理費用且委外代辦項目採實支實付方式，
    聲請人應返還伊未實際支出之款項至少279萬6,500元之不當
    得利請求，而此部分主張請求，業據第454號判決聲請人應
    返還伊160萬元本息，並無聲請人所主張假扣押請求已經本
    案判決無理由情況，再者，聲請人不僅迄今仍無清償意願，
    且聲請人主張假扣押標的及其他不動產扣除抵押權擔保債權
    總額後，仍足以清償伊所得請求債權並未可採，系爭假扣押
    裁定請求事實及原因仍存在，聲請人請求撤銷系爭假扣押裁
    定自屬無據等語資為抗辯。
三、按假扣押之原因消滅、債權人受本案敗訴判決確定或其他命
    假扣押之情事變更者，債務人得聲請撤銷假扣押裁定。第1
    項及前項聲請，向命假扣押之法院為之；如本案已繫屬者，
    向本案法院為之。民事訴訟法第530條第1項、第4項定有明
    文。查相對人前主張為保全其對聲請人有本案請求金額609
    萬元之強制執行，聲請桃園地院准其供擔保後得對聲請人在
    桃園地院轄區內財產假扣押，經桃園地院以系爭假扣押裁定
    准其供擔保後對聲請人在桃園地院轄區內之財產在609萬元
    之範圍內為假扣押，相對人進而持系爭假扣押裁定聲請桃園
    地院民事執行處對聲請人所有假扣押標的為假扣押執行在案
    事實，業據本院調閱桃園地院107年度司裁全字第706號、10
    7年度全事聲字第58號、107年度司執全字第348號卷核閱屬
    實（見本院卷第87頁）。又相對人對聲請人所提本案請求訴
    訟，請求權基礎為先位依民法第544條、第245條之1第1項第
    3款，備位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經第454號判決相對人
    先位請求無理由，備位請求160萬元本息部分有理由，聲請
    人就其敗訴部分提起上訴，相對人則對其敗訴部分未上訴而
    已確定之情，則有第562號判決、第454號判決在卷可據（見
    本院卷第19至53頁），並經調閱第454號卷查閱屬實。而聲
    請人係於本院為第454號判決後，聲請人所提上訴於111年7
    月22日因移審送卷而繫屬最高法院前為本件聲請，有聲請人
    所提民事聲請撤銷假扣押狀（見本院卷第3頁）、本院民事
    書記官辦案進行簿（見本院卷第387頁）可據，是聲請人向
    本案請求訴訟所繫屬本院聲請撤銷系爭假扣押裁定，程序上
    自合於上開管轄規定。
四、又按假扣押之原因消滅、債權人受本案敗訴判決確定或其他
    命假扣押之情事變更者，債務人得聲請撤銷假扣押裁定。民
    事訴訟法第530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假扣押原因消滅，係
    指已無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而言，例如債權人
    原以應在外國強制執行為假扣押原因者，現已得在國內強制
    執行，或以債務人有隱匿財產之虞，現債務人已為債權人設
    定抵押權等是；又所謂其他命假扣押之情事變更，則指債權
    人依假扣押保全執行之請求已經消滅或經本案判決予以否認
    或已喪失其聲請假扣押之權利各情形而言（最高法院83年度
    台抗字第217號裁定、最高法院76年度台抗字第338號裁定參
    照）。另按債權人之本案請求經判決一部敗訴確定時，就該
    部分命假扣押之情事即屬變更，債務人自得依上開規定，聲
    請撤銷該部分假扣押裁定（最高法院98年度台抗字第514號
    裁定參照）。經查：
　㈠相對人聲請系爭假扣押裁定所保全本案請求，其中民法第544條規定因處理委任事務有過失之損害賠償請求，已經第454號判決敗訴確定，至於民法第226條第1項規定給付不能之損害賠償請求，相對人迄未提起本案訴訟，然本院審酌聲請人曾依民事訴訟法第529條第1項規定，聲請命假扣押法院即桃園地院以108年3月25日107年度司聲字第568號（下稱第568號）裁定命相對人應於裁定送達後7日內，就系爭假扣押裁定所欲保全執行之請求，向管轄法院起訴，經相對人陳報向臺北地院起訴（即第562號事件）之情，則有本院所調閱第568號卷可據（見本院卷第127頁），可見相對人聲請系爭假扣押裁定所保全本案請求，其中關於民法第226條第1項規定給付不能之損害賠償請求，顯逾第568號裁定命相對人限期起訴期限，聲請人已得按民事訴訟法第529條第4項規定，聲請命假扣押之法院撤銷該部分假扣押裁定，聲請人主張該部分假扣押已有情事變更之情，自屬有據。然相對人以系爭假扣押裁定所保全本案請求，包含相對人所主張聲請人收受管理費用且委外代辦項目採實支實付方式，聲請人應返還未實際支出之款項至少279萬6,500元請求部分，則有民事假扣押聲請狀可據（見本院卷第139、140頁），核相對人該部分主張應係請求聲請人返還不當得利，此與相對人對聲請人所提本案請求訴訟，備位聲明係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之情相符，而第454號判決已審認相對人基於同一基礎事實主張備位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聲請人給付160萬元本息為有理由，可認系爭假扣押裁定所欲保全之本案請求範圍，除上開160萬元及自108年4月23日起加計之法定遲延利息部分外，其餘部分均經第454號判決相對人敗訴確定，依上開說明，聲請人自得聲請法院撤銷已經確定判決否定部分之假扣押裁定。而上開相對人所保全本案請求不當得利及其法定遲延利息，參酌相對人上開請求金額本金已逾150萬元，為得上訴第三審案件，並參考各級法院辦案期限實施要點規定，第一、二、三審審判案件之辦案期限為1年4月、2年、1年，合計為4年4個月，系爭假扣押裁定所保全債權金額本息合計為194萬6,667元【計算式：(160萬元×5％×4年4月)+160萬元＝194萬6,667元，元以下四捨五入】，逾此部分即應認命假扣押之情事已有變更而無保全之必要。
　㈡至於系爭假扣押裁定所欲保全之本案請求即於194萬6,667元
    範圍內部分，聲請人雖另主張其名下財產除假扣押標的外，
    尚有明水路不動產，按不動產估價報告書所載，假扣押標的
    不動產之勘估標的物總值為4,675萬0,791元，高於該不動產
    所設定擔保債權總金額為3,120萬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明
    水路不動產之勘估標的物總值為7,939萬2,000元，亦高於該
    不動產所設定擔保債權總金額為5,248萬8,000元之最高限額
    抵押權，上述不動產扣除擔保債權後之價值仍足以清償相對
    人所主張損害賠償債權金額，難謂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恐
    難執行事實，假扣押原因已消滅云云，固據聲請人提出土地
    及建物所有權狀（見本院卷第55至59頁）、不動產估價報告
    書（見本院卷第62至71、167至385頁）為證。然查，系爭假
    扣押裁定係以聲請人就本案保全請求迄無清償意願，且聲請
    人曾於接受相對人委託處理事務後，將假扣押標的設定高額
    抵押權向金融機構借款，有將財產為不利處分情事，且依實
    價登錄資料所載，假扣押標的之價值顯不足以清償抵押債務
    等情，認有假扣押必要之情，已有系爭假扣押裁定可據，則
    縱認系爭假扣押標的與明水路不動產真有扣除擔保債權後之
    價值高於相對人主張損害賠償債權金額之情，然不動產假扣
    押經撤銷後，聲請人即得自由移轉或設定負擔，致相對人對
    其之債權將來仍可能無法滿足受償，應認相對人上開不當得
    利債權仍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情形存在，參
    以相對人主張聲請人迄今仍斷然拒絕返還不當得利，且前曾
    就不動產為設定抵押權增加負擔處分狀況既屬實，復迄未為
    相對人設定抵押權，則難排除聲請人後續有就上開不動產再
    為不利處分可能，相對人據此主張假扣押原因仍存在而無變
    更之情，自屬可採，自難謂假扣押之原因確已消滅，則聲請
    人請求撤銷系爭假扣押裁定所欲保全之本案請求即194萬6,6
    67元範圍內部分，自屬無據。
　㈢綜上所述，聲請人主張系爭假扣押裁定所命假扣押之情事，
    於逾系爭假扣押裁定所保全債權金額194萬6,667元部分已有
    變更而無保全之必要，自屬可採，其聲請撤銷該部分扣押裁
    定，自已符合民事訴訟法第530條第1項規定，為有理由，應
    予准許，至於逾上開範圍部分之撤銷聲請，則無理由，不應
    准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聲請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裁定如
    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8 　　月　　12　　日
　　　　　　　　　民事第十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陳慧萍
                            法  官  戴嘉慧
                            法  官  陳杰正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
繳納抗告費新臺幣１千元。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8 　　月　　12　　日
　　　　　　　　　　　　　　書記官  林雅瑩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1年度聲字第226號
聲  請  人  山海明永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賴庭鵬  
訴訟代理人  畢溱倪律師
            呂靜玟律師
            鄭宇容律師
相  對  人  瀚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信誼  
訴訟代理人  吳佳育律師 
上列聲請人因與相對人間撤銷假扣押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司法事務官於中華民國一０七年八月二十一日所為一０七年度司裁全字第七０六號假扣押裁定，關於准予假扣押聲請人財產超過新臺幣壹佰玖拾肆萬陸仟陸佰陸拾柒元部分，應予撤銷。
其餘聲請駁回。
聲請費用由相對人負擔百分之六十八，餘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人聲請意旨略以：相對人前主張為保全對伊有民法第544條規定因處理委任事務有過失及民法第226條第1項規定給付不能之損害賠償債權（下稱本案請求）之強制執行，聲請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下稱桃園地院）司法事務官以民國107年8月21日107年度司裁全字第706號裁定（下稱系爭假扣押裁定）准其供擔保後對伊在桃園地院轄區內之財產在新臺幣（下同）609萬元之範圍內為假扣押，相對人進而持系爭假扣押裁定聲請桃園地院民事執行處對伊所有坐落桃園市○○區○○路00號廠房及坐落土地（下稱假扣押標的）為假扣押執行在案，然因相對人對伊所提本案請求訴訟，業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8年度重訴字第562號（下稱第562號）判決、本院109年度重上字第454號（下稱第454號）判決駁回，至於相對人追加不當得利請求權，則非系爭假扣押裁定之保全範圍，系爭假扣押裁定所命假扣押之情事已變更，況且伊名下財產除假扣押標的外，尚有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000號9樓之1不動產（下稱明水路不動產），上述財產扣除抵押權擔保債權總額，殘值高於相對人主張損害賠償債權金額，難謂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恐難執行之情，實無假扣押必要，爰依民事訴訟法第530條第1項規定，聲請撤銷系爭假扣押裁定等語。
二、相對人則以：系爭假扣押裁定所保全本案請求，包含伊所主張聲請人已收受管理費用且委外代辦項目採實支實付方式，聲請人應返還伊未實際支出之款項至少279萬6,500元之不當得利請求，而此部分主張請求，業據第454號判決聲請人應返還伊160萬元本息，並無聲請人所主張假扣押請求已經本案判決無理由情況，再者，聲請人不僅迄今仍無清償意願，且聲請人主張假扣押標的及其他不動產扣除抵押權擔保債權總額後，仍足以清償伊所得請求債權並未可採，系爭假扣押裁定請求事實及原因仍存在，聲請人請求撤銷系爭假扣押裁定自屬無據等語資為抗辯。
三、按假扣押之原因消滅、債權人受本案敗訴判決確定或其他命假扣押之情事變更者，債務人得聲請撤銷假扣押裁定。第1項及前項聲請，向命假扣押之法院為之；如本案已繫屬者，向本案法院為之。民事訴訟法第530條第1項、第4項定有明文。查相對人前主張為保全其對聲請人有本案請求金額609萬元之強制執行，聲請桃園地院准其供擔保後得對聲請人在桃園地院轄區內財產假扣押，經桃園地院以系爭假扣押裁定准其供擔保後對聲請人在桃園地院轄區內之財產在609萬元之範圍內為假扣押，相對人進而持系爭假扣押裁定聲請桃園地院民事執行處對聲請人所有假扣押標的為假扣押執行在案事實，業據本院調閱桃園地院107年度司裁全字第706號、107年度全事聲字第58號、107年度司執全字第348號卷核閱屬實（見本院卷第87頁）。又相對人對聲請人所提本案請求訴訟，請求權基礎為先位依民法第544條、第245條之1第1項第3款，備位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經第454號判決相對人先位請求無理由，備位請求160萬元本息部分有理由，聲請人就其敗訴部分提起上訴，相對人則對其敗訴部分未上訴而已確定之情，則有第562號判決、第454號判決在卷可據（見本院卷第19至53頁），並經調閱第454號卷查閱屬實。而聲請人係於本院為第454號判決後，聲請人所提上訴於111年7月22日因移審送卷而繫屬最高法院前為本件聲請，有聲請人所提民事聲請撤銷假扣押狀（見本院卷第3頁）、本院民事書記官辦案進行簿（見本院卷第387頁）可據，是聲請人向本案請求訴訟所繫屬本院聲請撤銷系爭假扣押裁定，程序上自合於上開管轄規定。
四、又按假扣押之原因消滅、債權人受本案敗訴判決確定或其他命假扣押之情事變更者，債務人得聲請撤銷假扣押裁定。民事訴訟法第530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假扣押原因消滅，係指已無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而言，例如債權人原以應在外國強制執行為假扣押原因者，現已得在國內強制執行，或以債務人有隱匿財產之虞，現債務人已為債權人設定抵押權等是；又所謂其他命假扣押之情事變更，則指債權人依假扣押保全執行之請求已經消滅或經本案判決予以否認或已喪失其聲請假扣押之權利各情形而言（最高法院83年度台抗字第217號裁定、最高法院76年度台抗字第338號裁定參照）。另按債權人之本案請求經判決一部敗訴確定時，就該部分命假扣押之情事即屬變更，債務人自得依上開規定，聲請撤銷該部分假扣押裁定（最高法院98年度台抗字第514號裁定參照）。經查：
　㈠相對人聲請系爭假扣押裁定所保全本案請求，其中民法第544條規定因處理委任事務有過失之損害賠償請求，已經第454號判決敗訴確定，至於民法第226條第1項規定給付不能之損害賠償請求，相對人迄未提起本案訴訟，然本院審酌聲請人曾依民事訴訟法第529條第1項規定，聲請命假扣押法院即桃園地院以108年3月25日107年度司聲字第568號（下稱第568號）裁定命相對人應於裁定送達後7日內，就系爭假扣押裁定所欲保全執行之請求，向管轄法院起訴，經相對人陳報向臺北地院起訴（即第562號事件）之情，則有本院所調閱第568號卷可據（見本院卷第127頁），可見相對人聲請系爭假扣押裁定所保全本案請求，其中關於民法第226條第1項規定給付不能之損害賠償請求，顯逾第568號裁定命相對人限期起訴期限，聲請人已得按民事訴訟法第529條第4項規定，聲請命假扣押之法院撤銷該部分假扣押裁定，聲請人主張該部分假扣押已有情事變更之情，自屬有據。然相對人以系爭假扣押裁定所保全本案請求，包含相對人所主張聲請人收受管理費用且委外代辦項目採實支實付方式，聲請人應返還未實際支出之款項至少279萬6,500元請求部分，則有民事假扣押聲請狀可據（見本院卷第139、140頁），核相對人該部分主張應係請求聲請人返還不當得利，此與相對人對聲請人所提本案請求訴訟，備位聲明係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之情相符，而第454號判決已審認相對人基於同一基礎事實主張備位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聲請人給付160萬元本息為有理由，可認系爭假扣押裁定所欲保全之本案請求範圍，除上開160萬元及自108年4月23日起加計之法定遲延利息部分外，其餘部分均經第454號判決相對人敗訴確定，依上開說明，聲請人自得聲請法院撤銷已經確定判決否定部分之假扣押裁定。而上開相對人所保全本案請求不當得利及其法定遲延利息，參酌相對人上開請求金額本金已逾150萬元，為得上訴第三審案件，並參考各級法院辦案期限實施要點規定，第一、二、三審審判案件之辦案期限為1年4月、2年、1年，合計為4年4個月，系爭假扣押裁定所保全債權金額本息合計為194萬6,667元【計算式：(160萬元×5％×4年4月)+160萬元＝194萬6,667元，元以下四捨五入】，逾此部分即應認命假扣押之情事已有變更而無保全之必要。
　㈡至於系爭假扣押裁定所欲保全之本案請求即於194萬6,667元範圍內部分，聲請人雖另主張其名下財產除假扣押標的外，尚有明水路不動產，按不動產估價報告書所載，假扣押標的不動產之勘估標的物總值為4,675萬0,791元，高於該不動產所設定擔保債權總金額為3,120萬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明水路不動產之勘估標的物總值為7,939萬2,000元，亦高於該不動產所設定擔保債權總金額為5,248萬8,000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上述不動產扣除擔保債權後之價值仍足以清償相對人所主張損害賠償債權金額，難謂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恐難執行事實，假扣押原因已消滅云云，固據聲請人提出土地及建物所有權狀（見本院卷第55至59頁）、不動產估價報告書（見本院卷第62至71、167至385頁）為證。然查，系爭假扣押裁定係以聲請人就本案保全請求迄無清償意願，且聲請人曾於接受相對人委託處理事務後，將假扣押標的設定高額抵押權向金融機構借款，有將財產為不利處分情事，且依實價登錄資料所載，假扣押標的之價值顯不足以清償抵押債務等情，認有假扣押必要之情，已有系爭假扣押裁定可據，則縱認系爭假扣押標的與明水路不動產真有扣除擔保債權後之價值高於相對人主張損害賠償債權金額之情，然不動產假扣押經撤銷後，聲請人即得自由移轉或設定負擔，致相對人對其之債權將來仍可能無法滿足受償，應認相對人上開不當得利債權仍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情形存在，參以相對人主張聲請人迄今仍斷然拒絕返還不當得利，且前曾就不動產為設定抵押權增加負擔處分狀況既屬實，復迄未為相對人設定抵押權，則難排除聲請人後續有就上開不動產再為不利處分可能，相對人據此主張假扣押原因仍存在而無變更之情，自屬可採，自難謂假扣押之原因確已消滅，則聲請人請求撤銷系爭假扣押裁定所欲保全之本案請求即194萬6,667元範圍內部分，自屬無據。
　㈢綜上所述，聲請人主張系爭假扣押裁定所命假扣押之情事，於逾系爭假扣押裁定所保全債權金額194萬6,667元部分已有變更而無保全之必要，自屬可採，其聲請撤銷該部分扣押裁定，自已符合民事訴訟法第530條第1項規定，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至於逾上開範圍部分之撤銷聲請，則無理由，不應准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聲請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8 　　月　　12　　日
　　　　　　　　　民事第十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陳慧萍
                            法  官  戴嘉慧
                            法  官  陳杰正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繳納抗告費新臺幣１千元。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8 　　月　　12　　日
　　　　　　　　　　　　　　書記官  林雅瑩


